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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范诺伊，《申命记》，第 12 讲 

© 2011 Robert Vannoy 博士、Perry Phillips 博士、Ted Hildebrandt 

 

申命记 12 章的注释，波尔对哈尔瓦达的补充 

1.短语“主你的神将选择的地方”： Halwarda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上次停下来的地方：“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

这句话中的内容。 A. Holwarda 的结论是，问题不是“一个或多个”，而是这个

地方是通过人类任意手段选择的，还是通过神圣选择选择的。换句话说，他所做

的就是强调动词“bahar”，“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问题不在于是一个还是多

个，而在于这是主所选择的地方，而不是任意的选择。霍尔瓦达还呼吁其他一些

因素来支持他的立场。他说：“如果《申命记》第 12 章说所有的祭品都只能带

到一个地方，那么想想这对居住在北方的但（例如，大约九十英里）的人来说意

味着什么？来自耶路撒冷。”这就像一个家庭现在从费城前往佛罗里达州或其他

地方进行牺牲。现在，你要走那条路，这会花你一些时间。他说这意味着至少缺

席一周。 

 

A。哈尔瓦达多祭坛方法的含义 

  我想做的是完成霍尔瓦达的争论，然后我会回来讨论携带货币手段而不是

实际的牺牲，因为这对于交通来说更可行。然后我想回去仔细看看申命记第 12 



2 
 

章的整个思想流程。我想建议，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对霍尔瓦达的观点进行修

改，以适用于此。 

  但请考虑一下这里的实际含义。在很多场合，以色列人都应该献祭。他每

次都必须去耶路撒冷吗？这对利未人意味着什么？他们要陪伴这些人去祭祀的地

方。他们一直在路上；他们还不如留在耶路撒冷，而不是往返于遥远的地方。因

此， 《申命记》第 12 章似乎并不只需要一个中央祭坛，即一个合法的献祭场

所。看起来这并不是一件很实际的事情；它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 

  你知道，从撒母耳记下 24 章开始，圣殿被选定的地方是在阿劳拿的一个

禾场上，那里似乎有一些迹象表明这里是神要分别为圣的地方。但你可以说伯特

利的祭坛，神在那里向雅各显现，这里有神的显现，给予他合法性或制裁，因为

他的名字在那里出现，也在那里为他建造了一座祭坛。毫无疑问，还有其他地

方，也许有些地方有记载，也许有些地方没有记载，耶和华会在这些地方出现，

并赋予建造祭坛的合法权利。这不仅仅是在任何你想要的地方建造一个祭坛，而

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受到神圣制裁的地方。诚然，通常情况下它是如何工作的有点

模糊，所以让我们更进一步。 

  霍尔瓦达的结论是，以色列没有法律将邪教仅限于一个地方，但以色列生

活在一项法律下，该法律规定中央圣所旁边有当地的祭坛。中央圣所，不是指唯

一的圣所，而是一个首要的地方，你可能会说，将给予圣殿的祭坛，或者之前给

予会幕的祭坛，但这并不排除合法的祭坛别处。所以所规定的就是筑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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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会以某种方式指定这一点。建造祭坛的材料，当然还有要带来的祭品以及

如何带来这些祭物，这些都在摩西五经立法中进行了规定。因此，在这些领域或

事项中，任意性和人为设计都被排除：地点、材料和祭品的种类。这一切都是有

规定的，耶和华也阐明了这一点，但上帝提供了许多祭坛来保护他的子民免受诱

惑。迦南人到处都有祭坛 以色列人生活在迦南人中间，他们有自己的祭坛，如果

以色列人没有祭坛，很容易让他们陷入试探。但为了让他们远离这种事，为了让

他们与自己保持团契，他提供了一个可以方便地进行奉献的地方。这就是霍尔瓦

达的总体立场。 

 

2. 申命记 2:1 的解经 

  我现在想做的是回到申命记 12 章，看这一章而不是只看那一个短语。让

我们仔细阅读本章，看看它是如何流动的。我将对此发表一些评论，几乎是在霍

尔瓦达的解释之后再次进行的。如果您有希伯来语文本，您可能想看一下。申命

记十二章一节说：“你们一生在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

的地上，应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这些是法规和条例。如果你看一下文本，

你会看到“法规和条例”。霍尔瓦达将这些术语视为基本上同义的，即“ huqi

m”和“mishpatim” 。他说，那些试图区分它们的人要么说huqim指的是原则，

而mishpatim 指的是具体规定，要么huqim 指的是宗教、崇拜要求，而mishpatim 

指的是民法和刑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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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这种区别很难维持。所以他基本上将它们视为同义词。他回到第六

章第一节，有趣的是， hamitzva是这两个术语的前缀。现在我正在读《钦定

本》，它实际上不是直译。 《钦定本》说：“以下是诫命、律例和典章。” 

《钦定本》中的“诫命”有复数形式。如果你看希伯来文本，它是单数的：“这

是诫命[mitzvah]、律例和条例。”现在霍尔瓦达将成人礼视为基本要求或基本诫

命，即第一诫：不可有其他神。这是基本的诫命。你有戒律，没有其他神，这是

基本戒律，然后你有huqim和mishpatim作为基本戒律的进一步体现。因此他觉得

第 6 章至第 11 章主要关注的是戒律、诫命、唯独对耶和华的忠诚。第 6 章至

第 11 章对此进行了讨论。现在，在申命记 12:1 中，你开始考虑huqim和mishpa

tim ，即在更详细的规定中进一步的延伸。 

 

3. 申命记 12:2-4 的解经 

  有趣的是，第 12 章首先讨论了邪教。第二条诫命所涉及的正是这一点：

“不可跪拜他们，也不可事奉他们；不可雕刻偶像”等等。所以申命记十二章二

节接着说：“你们所占领的国民，在高山、小山、各青翠树下事奉自己神的一切

地方，你们都要毁灭。”你要彻底毁灭迦南人事奉神的地方。他们要被摧毁。 

  第3节说，“你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拆毁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偶

像；你们要砍倒他们的神像，从那里除掉他们的名字。”然后第四节说，‘不可

侍奉耶和华你的神。如果你看一下希伯来语文本，“not you will do k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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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或“thus”。 “所以”或“因此”指什么？必须按照迦南偶像的方式和

在异教的礼拜场所敬拜耶和华。在外邦的圣所，不可向耶和华你的神如此行。如

果以色列占领了异教的礼拜场所，那么崇拜耶和华和崇拜这些异教神灵之间的尖

锐对立就被消除了。因此，霍尔瓦达对第 6 章至第 11 章的基本想法是侍奉耶和

华，仅在第 4 节和第 5 节中表达出来，并在第二条诫命中得到体现。 

  因此，你在韦尔豪森和他的追随者身上发现的关于礼拜场所的基本假设从

根本上是错误的。韦尔豪森怎么说？威尔豪森说以色列占领了迦南的丘坛。请记

住，以色列的崇拜是从迦南异教演变而来的，他们刚刚接管了迦南的丘坛，直到

后来，在预言的影响下，你才反对这一点。这句话的意思与此完全相反。当你进

入迦南地时，你要把那些地方都消灭掉。你们只能在我选择的地方进行礼拜。当

然，以色列确实并不总是认真对待这个命令，但这个命令就在那里。这就是他们

要做的，尽管他们并不总是遵循它。所以你会发现，早在《士师记》中，他们就

在异教的邱坛敬拜，并因此在《士师记》2:1-5 中受到谴责。但这与韦尔豪森的

论文截然不同。 

 

4. 申命记 12:5 的解经 

  第五节说，‘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地方，就

是在他的居所之下，你们必寻求，就必到那里。与第四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

五节在希伯来语中以 ki'im开头。 “但是，到那个地方”，这与我们在第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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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看到的表达方式非常相似。我们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但这与异教徒的地方形

成鲜明对比。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们就该往那里去。 

 

5. 申命记 12:6 的解经 

  第六节，‘你们要把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你们的十分之一，你们手中的

举祭，你们所许的愿，你们的甘心祭，以及头生的牛群羊群，都带到那里。因

此，祭品要带到第五节指定的地方。您提到了要带到那个地方的这些类别的产

品。然后七节说，‘你们要在那里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吃饭。凡你手所办的，你

和你的全家，都必因耶和华你神赐福与你而喜乐。”第六节的祭物要在第五节的

地方吃。这一切都一起流动。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行的事。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吃

饭。从某种意义上说，耶和华就在那个地方。 

  “在那里你会感到高兴。”以色列人的献祭在概念上与迦南人不同。在迦

南仪式中，祭祀具有神奇的特征。你尝试通过牺牲来确保生育能力。正如申命记

第 8 章所说，以色列人认为土地的肥沃是耶和华的恩赐。崇拜或祭祀并不是魔

法，而是魔法。他们不生产那个。但献祭是为了表达对已经收到的感恩和喜悦。

圣经对他们说：“耶和华你的神赐福给你的时候，你和你的一家都要在耶和华面

前吃饭，并为你手所做的一切喜乐。” 

 

6. 申命记 12:8 的注释 



7 
 

  新国际版 (NIV) 第八节说：“你们不可像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做的那样，各

人随己意。”显然，这表明当以色列进入迦南时，她将改变目前的做法。 “你们

不应该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的那样，每个人都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去做。”这

种变化似乎是对牺牲地点的尊重。现在的问题是，摩西想要改变什么情况？他将

这种情况描述为一种不受监管的情况；每个人都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每个人

都做他认为合适的事。” 

  现在，有些人将其理解为旷野时期的指代，并说在旷野流浪时期就是这种

情况；在整个旷野时期，每个人都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霍尔瓦达否认这一点。

霍尔瓦达说，如果你看一下希伯来语文本中的 12:8，字面意思是“根据所有人的

说法，亚瑟，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的阿纳克努，你不应该这样做。 ” anaknu ，即

“我们”，霍尔瓦达说， anaknu指的是当今活着的一代，即“我们”正在做什

么。 ' osim ，我们' osim ，正在“做”，表明所指实践的当前持续特征。在他

说话的时候，有事情正在发生。 poh ，将其本地化；它不是指荒野时期，而是指

此时此地，海约姆使这一点更加具体：今天，它说。所以他说的是，在荒野时

期，他觉得可以遵循定期组织的邪教活动。 

  为什么？以色列没有受到敌人的威胁。他们在旷野中徘徊；只有少数例

外，他们受到了敌人的威胁。但目前的情况是，当他们进入摩押地、进入约旦河

外地区时，他们就进入了战争状态。他们与巴珊王噩和东方诸王西宏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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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命记 12:10 的解经 

  你看第 10 节，它说：“你却要过约旦河，住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为业

的地上；他必使你得享平安，免受四围一切仇敌的侵害，住在那地。”安全。”

现在他们并没有休息；他们正在休息。他们正处于这种混乱的状态。因此，在这

种情况下，就偏离了出埃及记 20:24 中提到的规则。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四节

说：“你们只可在我到你们那里去的地方献祭。”在这里，你看，你不应该像今

天在这里所做的那样：每个人都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行事，每个人都做自己

认为正确的事情，在任何地方都做出牺牲。因此，他认为，动乱时期是从以色列

与西宏和敖格征服约旦河外地区时开始的，这就是目前做法的原因。战局破坏了

正常的秩序，导致祭祀地点随意，人们随处祭祀。摩西因为条件的缘故而原谅了

它。 

  但他想说的是，当你来到这片土地时，情况就会改变；那么你就不会像今

天在这里所做的那样，只是在任何地方做出牺牲。 “你们不应该像我们今天在这

里做的那样，每个人都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去做。”第9节：“因为你们还没有

到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你们的安息之地和产业。”提到了目前情况的借口。他们

还没有到达那个安息之地。 

  当然，这里就涉及到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问题：他们什么时候会到达那个安

息之地？不是直到大卫时代吗？我认为更好，因为霍尔瓦达建议在约书亚时代，

在征服之后立即这样做，如约书亚记 21:42 和 22:4 中所见。我认为第 10 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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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了这一点：“你要过约旦河，住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他必使你得

享平安，免受四围一切仇敌的侵害，过上安全的生活。”征服结束后，剩下的事

情就开始了。 

 

8. 申命记 12:11-14 的解经 

  然后十一节说，“然后，你们要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为他名的居所去，

把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就是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你们的十分之一，特别的礼

物，并一切上等的财物，带到那里。你已经向主起誓了。”当征服战争结束后，

在献祭地点方面造成任意性，那么就应该认真对待这条命令：你只能在耶和华你

的上帝所选择的地方献祭。第12节与第7节非常一致：“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仆

婢，并你们城里没有分业、没有产业的利未人，都当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

乐。”第13节：“你们要谨慎，不可随意献燔祭。”地点问题再次被强调。我认

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更多关于第 8 节的任意性所指的内容：第 8 节中的“你们

不可以做”，“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做的那样，每个人都可以随意行事。”第1

3节表明那是什么。 “要小心，不要在任何你认为合适的地方献燔祭。”他们在

那里所做的只是使用他们在不稳定的条件下找到的任何祭坛来带来祭品，而出埃

及记 20 章的祭坛法确实没有得到遵守。 

  然后第 14 节总结道：“只在主在你们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献祭，并在那

里遵守我所吩咐的一切。”与目前的任意性相反，以色列后来必须遵守有关献祭

地点的规定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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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申命记 12:18-26 的解经 

  现在，如果你回顾一下，你会发现本章中出现了这些短语。我在这里按照

从最简单的表达开始的顺序排列，在第 18 节到第 26 节中，你会得到最简单形

式的表达。你可以在第十八章和第二十六章中找到这一点：那句话强调了一件

事，地点的选择取决于耶和华的选择：“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因此，与任

意性不同，这是对地点的选择；这是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当你读到第 11 节

时，有一个额外的元素；那里是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他名”的地方。使他的名

字住在那里。所以这个附加表达的意思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个献祭的地方，与

耶和华和他的自我启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神使那个献祭的地方成为自我启

示的地方；这是他自己的体现的地方。现在有人说耶和华的名只能住在一处；霍

尔瓦达对此表示反对。耶和华没有理由不能将他的名字放在多个地方。我想稍后

再回来讨论这个问题，但现在就这样吧。 

  在第 21 节中，你得到了另一个额外的元素。 “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

方”，11 节和 21 节是一样的。在十四岁的时候，你得到了额外的表达“在你的

一个支派中” ——“耶和华你的神在你的一个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第 21 节实

际上与第 11 节相同。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它可以是“在你的任何一个部落

中”，不一定是“在你的一个部落中”。第 5 节中的最后一个表达是“耶和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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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从你各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立他名的居所”。在那里你可以将所有的短语

组合在一起；这是申命记 12:5 中的内容。 

 

2. 链接至列王记上 8:16； 11:32 

  现在有些人试图将其与列王记上 8:16 中有关耶路撒冷的表述联系起来。

列王记上 8 章 16 节与第 5 节特别相关，因为 8 章 16 节说：“自从我领我民

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一天起，我就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选择一座城建殿，使我的也

许名字在那里，但我选择了大卫来统治我的人民以色列。” “我没有选择一座城

来立我的名居住”（王上 8:16）。还有许多其他的参考文献，例如《列王纪上》

11:32，“但你因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得一处之地，就是我从以色列各支派中所

拣选的耶路撒冷城。他将在以色列的所有支派中拥有一个支派。”现在，霍尔瓦

达对此的回应是，在所有这些文本中， “哈马库姆”一词并未出现，它不是这个

地方，而是这座城市。所以他觉得那里有一个区别，所以这些文本没有提到牺牲

的地方，而是一个特定的地理位置：城市。所以他觉得这也不需要中心化。 

  现在，我们在这里很快就浪费了时间，但这基本上是霍尔瓦达对申命记第 

12 章的解释。我认为霍尔瓦达确实为福音派社区做出了贡献，指出了这个问题的

重要性，然后提出了一种阅读申命记第 12 章的方法以更好的视角看待圣经材

料。 

 

3. 波尔的方法：国家中央保护区和地方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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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最近有一项研究，一项非常详细的研究，我把它放在你的参考书目

中。再说一遍，这是一位荷兰学者，而且没有翻译成英文，但是如果你看一下第

六页，第三个条目，MJ Pohl，Het Archimedes Punt Van Pentateuch Kritie

k ，《摩西五经批评的阿基米德观点》，1988 年。就是这卷，并且这是对整个集

中化问题的一本书的长度处理。它刚刚发布。他确实觉得自己正在将Holwarda的

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我刚刚和你们讨论过的这一切，他的结论是，他认为这样

阅读申命记 12 章是可能的。但他认为这有点强迫。然后他所做的就是做出区

分，在最近读完这本书后，我倾向于同意这一点。我认为他的方法比Holwarda 的

方法有所改进。 

  他并不否认霍尔瓦达注释的可能性，但他的结论是这种解读过于牵强，申

命记第12章所做的是只允许有一个中央圣所，但没有解决祭坛数量众多的问题。

换句话说，当他读到第 12 章时，你读到，例如第 2 节和第 3 节，“你们要彻

底毁灭这些地方”，他在那里理解“地方”，这是复数，他理解为指的是迦南人

的中央圣所。然后他觉得这一章中的内容是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与迦南人的做

法。你们要毁坏他们的圣所，然后把你们的供物带到耶和华所选择代替他们的中

央圣所。他读了第 8 节并遵循了与霍尔瓦达一样的做法，但将这句话与中央圣所

的位置联系起来，而不仅仅是祭坛的位置。因此，在约旦战争期间的混乱时期，

邪教无法按照正常规则运作，这个中央圣所被放置在任意地方。他就是这么理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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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结论是第 12 章讨论了中央圣所的问题。大多数解经者都将这一章视

为禁止所有当地祭坛，但他说这根本没有解决。这不是在谈论当地的祭坛；而是

在谈论当地的祭坛。它只谈到中央圣所。他说，当你把《申命记》当作一本书来

看待时，你会发现它有两个层面：在国家层面上，要有一个中央圣所；在国家层

面上，要有一个中央圣所；在国家层面上，要有一个中央圣所；在国家层面上，

要有一个中央圣所；在国家层面上，要有一个中央圣所。在地方层面，可以建造

许多祭坛。他认为《申命记》第 12 章强调的是国家层面，即必须有一个中央圣

所。 

 

4. 申命记 16:21； 27:5-6； 33:19 申命记中的非集中祭坛。 

 在 《申命记》中的其他地方，你也可以看到这个问题；例如，请看申命记 1

6:21。这对 Wellhausen 学校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经节说：“你为自己所造的

耶和华你神的坛旁，不可栽种任何树木。”这似乎并不是在谈论中央庇护所；而

是在谈论中央庇护所。那似乎是在谈论当地的祭坛。当你们来到那地并搭建祭坛

时，不要像迦南人那样在祭坛附近放置树木。申命记 27:5-6 论到以巴路山和基

利心山：“你要在那里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不准在上面举起任何铁制工

具。”但在 27 章 5 节和 6 节中，你可以看到在以巴路和基利心有一座祭坛；

那不是中央祭坛。在 33:19 中：“他们要召百姓上山；他们将在那里献上公义的

祭物，因为他们将享用大海的丰富和沙中隐藏的财宝。”这与西布伦和以萨迦北

部的部落有关。它谈到在他们的领土上献祭。所以他认为这本书在两个不同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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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国家层面上，有一个中央圣所，即申命记第 12 章中的

内容。在地方层面上，有许多祭坛，如《申命记》中的其他一些段落所示。 

 

5. 出埃及记中的多个祭坛 

  然后他说，在《出埃及记》中，你有相同的两个层次。在国家层面上，你

可以看到会幕的供应，出埃及记 25-27 章。这是关于如何建造圣幕的指示的地

方。然后在第36-40节，它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来，所以在国家层面上你有一个中央

圣所——会幕。在地方层面，你有出埃及记 20:24-26 的祭坛律法。当然，到了利

未记，你就有了地方的水平；所有的处方都适用于不同时期的祭祀。所以他说，

当你了解《出埃及记》和《申命记》的结构时，他说韦尔豪森所做的是比较《出

埃及记》和《申命记》的两个不同层次。换句话说，让我们这样说：这是出埃及

记，这是申命记。出埃及记 25-27、36-40，然后是 20:24-26，这将比较申命记 

16:21、27:5 和 6，以及 33:19；这是地方性的，那是全国性的。现在他所说的

是，韦尔豪森所做的是，他将（B）与（A）进行比较；他采用了两个不同的层面—

—一个层面是《出埃及记》，另一个层面是《申命记》——并对它们进行了比较。他

说，韦尔豪森认为存在矛盾是可以理解的。因此，韦尔豪森试图做的就是在以色

列的历史发展中赋予这两件事不同的地位。他正在比较苹果和橙子。所以结果是

（B）被认为比（A）更古老，他将这种差异解释为时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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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尔在最近的这本书中指出，这两个层面都出现在《出埃及记》和《申命

记》中，因此比较处理邪教不同方面的规定是不正确的。如果你要比较，你需要

做的是你需要比较同一件事。比较本地的和全国的，你会发现统一，没有问题。

但你看，这确实涉及到霍尔瓦达对《申命记》第 12 章的看法的修改。要理解这

一章所讨论的问题，这是中央圣所的问题，而不是祭坛的多样性问题，我认为这

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查看本章的方式。 

 

6. Vannoy 对 Pohl 和Halwarda的分析 

  所以波尔觉得哈尔瓦达的观点过于牵强。我认为波尔的解释更合适。波尔

讨论了关于“我将放置我的名字居住的地方”的短语，并认为这与中央崇拜圣所

的使用一致。现在你可以说出埃及记 20:24 也说了同样的事情；这几乎是在说同

样的事情。但这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措辞。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四节说，‘在凡我

记下我名的地方。非常接近；这是一个类似的想法。我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必

须有某种神圣的指定来建造祭坛，但“我使我的名字居住的地方”似乎指的是会

幕或圣殿，方舟是中央圣所。 

  现在，波尔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并在第 12 章第 8 节中引用了很多参考文

献，他说这与中央圣所有关，在战争时期，它被移动，只是被放在任何地方。它

不是在谈论祭坛的多样性；而是在谈论祭坛的多样性。它只是在谈论那个中央圣

所，那个圣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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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处讨论 

  我想和你讨论高处。我认为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这个问题，在这些高层，融

合正在发生，这就是为什么好国王正在消灭高层。这不是祭坛本身的问题，而是

祭坛的问题。这就是祭坛上发生的事情。这是崇拜的净化；这不是崇拜的集中

化。我认为这是可以成立的，我们有时间浏览很多文本。 

  我们需要按照神给我们的规定来敬拜。假设您每年去中央圣地三次参加重

大节日。 《申命记》和《出埃及记》都这样说，每年三次“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

朝见耶和华上帝”。在我看来，尤其是在那些场合，有必要去中央圣所。对于其

他人——赎罪祭、赎愆祭，无论什么场合需要献祭、还愿——他都可以去最近的当地

圣所，通常都是这样。不是说你不能去寺庙，而是你不必去寺庙。 

  利未人四散分散。在我看来，他们一定在当地很多祭坛上都有过一些主持

的能力，但在重大节日期间，他们也陪同人们前往耶路撒冷。 

  有些福音派人士将申命记 12 章解释为说有一个合法的中央圣所。他们会

解释撒母耳记的段落，嗯，那是在圣殿建成之前，或者在撒母耳记下第 7 章提到

的安息之前，当时大卫说“耶和华使他安息”。然后申命记 12 章适用于大卫之

后，但你看，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常困难，因为有太多参考文献仍然不符合该方

案。 

  我认为祭坛通常位于高山上。以色列人似乎有时会占领异教的高地。这是

非法的，因为他们被明确告知不要这样做。但他们可以像撒母耳一样，在高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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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他上了丘坛，在高山上向耶和华献祭似乎是完全合法的。我

认为，高处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有当邱坛开始引入融合主义或异教崇拜时，

他们才受到谴责。 

 

8. 1 Kgs 15:14、1 Chron 的比较。 14:3 和历代志下 23:17 

  让我给你一些有趣的参考。列王记上 15:14 论到亚撒王，你读到：“亚撒

虽然没有废去邱坛，但他一生的心专心归向耶和华。”现在，请看《历代志下》

第 14 章第 3 节，谈到亚撒：“他除掉外邦的祭坛和丘坛，打碎圣石，砍倒亚舍

拉神像。”所以列王说他没有拆除邱坛，历代志说他拆除了邱坛中的外族祭坛。

在我看来，列王记中提到了敬拜耶和华的丘坛：合法的丘坛。现在你问这有什么

依据吗？请看历代志下 33:17；这是从玛拿西的时代开始的，但你在第 33 章 17 

节中读到：“百姓却仍在邱坛献祭，只向耶和华他们的神献祭。”在我看来，你

必须区分在高处进行的崇拜类型。它并不总是邪恶或错误的。在我看来，当你读

到《亚撒历代记》时——他拆毁了丘坛——而你读到《列王纪》，他并没有拆毁丘坛—

—也许你解释的方式是他拆毁了丘坛。下到参与异教崇拜的邱坛。但他却离开了敬

拜耶和华的邱坛。我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建议。但在我看来，多重祭坛并没有被

禁止，而且丘坛问题虽然令人困惑，但它与丘坛上的敬拜是否敬拜耶和华有关，

或者是否是融合的问题有关。 ，异教徒崇拜。 

 

9.霍尔瓦达总结：申命记。 12 不支持单一合法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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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再来一张，我们就停下来。霍尔瓦达说，《申命记》第 12 章谈论

的是祭坛的多样性，他的意思是，这一章不应以只有一个合法祭坛的方式来解

读。它可以是耶和华在任何地方、任何支派中选择的地方。祭坛可以有多座，只

要符合出埃及记二十章建造的规定，并且地点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耶和华所指

示的。按照这些规定，祭坛的数量可以是任意的。 

 

 

10.波尔多特。 12 国家保护区；当地有很多祭坛 

  现在波尔所说的是，这一章不是在谈论祭坛的多样性，而是在谈论中央圣

所的位置。他说它甚至没有解决祭坛的多样性问题。它只是在谈论国家层面，中

央圣所，它说的是，当你进入迦南地时，我使我的名字居住的地方，在你的一个

部落中将成为中央圣所将位于该处。因此，你不能将解决中央圣所问题的材料与

《出埃及记》中涉及当地情况和祭祀场所的材料进行比较。它们也是合法的祭祀

场所。您将国家级别与地方级别进行比较，这会导致出现冲突。这两本书都涉及

这两种情况。出埃及记通过其关于圣幕的材料，当然还有利未记，其中一些关于

逾越节和各种节期和节日的材料，以及赎罪日是在国家层面上解决国家情况的。

地方层面是坛法。因此，两本书中都有两个层次，而冲突的出现是由于不理解这

一点的结果。 好吧，我们停下来吧。 

 

  海莉·波默罗伊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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